
挂羊头卖狗肉 网络购玉白菜价不靠谱

证券时报记者 孔伟

鉴定方是经过国家认证的权威机

构， 出具的证书真实有效， 并且可以

随时上网查询； 鉴定过程是针对单件

送检样品一对一检验并出具带照片的

证书， 结论也是真正的和田玉……在

绝大多数买家眼里， 购买这样的东西完

全可以 “一百二十个放心”。 然而， 如

今却有人利用消费者的这种 “不设防”

心态， 打起了以假充真的主意……

近来浏览一家著名的购物网站，

发现冒出不少卖和田羊脂玉平安扣的

网店。 他们不仅声称每一颗都附有鉴

定证书， 价格也低得出奇， 仅售

129

元一颗， 还包快递。 在与一帮玉友讨

论时， 他们大都非常惊讶， 一致认为

“这里面有问题”。 但问题究竟出在哪

里， 一时半会却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来。 于是大家商议后决定， 动用各自

的资源与智慧， 查他个水落石出。

权威鉴定为玉加分

这些网络卖家分布于好几个地

区： 有广西柳州的， 有新疆乌鲁木齐

的， 有河南南阳的。 再看看卖家的成

交情况， 生意果然十分火爆， 很短的

时间内就有数以百计的买家下单不

说， 评价栏里也几乎是清一色的好

评， 不少还带有溢美之词， 如 “第一

次买和田玉， 感觉蛮惊喜的， 细腻圆

润， 比想象中的还要好。 网上能查到

证书， 是真的新疆和田玉！ 货真价实，

服务良好， 下次还来……” 之类。

笔者在一款号称 “透闪石

99%

以上， 权威鉴定毛毡状羊脂玉， 新疆

和田玉平安扣

129

元” 的页面上仔细

观察了一阵， 发现从图片上看， 无论

如何也不像是和田玉， 更别说什么羊

脂玉了———要知道， 羊脂玉早已 “克

万 （即每克价值过万）”， 十来克的羊

脂玉却仅售百元， 卖家傻了还是疯了？

可卖家在产品介绍中信誓旦旦地

坚称， 每一件东西都会附送权威鉴定

证书， 并且还捎带揭露一些售卖假货

的卖家 “把新疆产的一种白色东陵玉

故意叫做 ‘新疆白玉’ 混淆视听， 不

少买家上当后投诉， 卖家还狡辩说新

疆白玉有很多种， 在玉石市场上常有

两种白色玉石被称为白玉……小心上

当！” ———不仅自己卖真货， 还提醒

买家千万别买到假货， 这无疑会让潜

在的买家产生真实感、 权威感和信任

感。 而如此价廉物美的羊脂玉， 权威

理论加上权威鉴定， 价格又如此具有

诱惑力， 对和田玉不甚了解的买家焉

有不赶紧抢购之理？

无良商家卖玉有“创意”

一天后， 几位玉友又聊起这些

“羊脂玉平安扣” 来。 大家果然都有

收获， 一位玉友做玉石生意的朋友还

略微透露了一点内幕。 综合大家的搜

寻、 分析结果， 不由地让人惊讶无良

商家的 “创意”： 用几颗、 十几颗真

正的和田白玉平安扣反复多次送检，

得到的一摞鉴定证书当然是真的， 因

为鉴定中心是根据送检的样品得出的

鉴定结论； 然后用阿富汗白玉 （一种

比较细腻的白色大理石）、 晶白玉或

白色东陵石 （均为石英岩） 制作平安

扣， 发货时在一堆平安扣中挑选与鉴

定证书上标示的重量一致或相近的寄

出就行了———反正都是白色的， 外观

也差不多， 有多少人能够分辨得清

呢？ 并且有权威鉴定证书 “保驾护

航”， 谁还会怀疑？ 重量即使略有差

异， 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称量工

具与鉴定中心的一样准吧？

那么， 要是遇上喜欢较真的买

家， 收到货以后复检怎么办？ 有知情

者认为这 “不值一哂”： 卖家会告诉

你客服发错货了， 或者说正品已经卖

完了， 这是次品， 不好意思， 退货就

是了。 就算退货率达到

10%

， 利润仍然

“大大的”。 何况大多数情况下 “行家不

会买， 买者非行家”， 以及卖家一旦发

现买家可能懂行即关闭交易的做法， 也

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退货 “风险” ———

毕竟几元一颗的材料成本、 几元一颗的

加工成本， 以及不到

10

元一件的鉴定

成本， 合计单颗成本也就

10

、

20

多元。

再加上包邮， 单颗利润即达百元左右，

还在乎微乎其微的退货率？ 再说， 退回

来的货不是还可以再次销售么？

规避陷阱有方法

那么， 作为消费者， 如何才能规避

掉进陷阱里呢？ 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是

不贪图便宜。 一百多元买所谓羊脂玉平

安扣， 在行内听来无异于天方夜谭。 说

句大实话， 如果真是羊脂玉， 随便雕个

什么东东都能值不少钱， 何必浪费料做

平安扣， 却只卖区区一百多元 （平安扣

不仅要圆， 还有一定厚度， 且不能做到

其他挂件那样的 “随形雕”， 也不能通

过雕刻避裂、 避棉、 花， 对料子的要求

高不说， 还十分浪费）！

第二就是购买之前先与卖家沟通，

提出收货后先送检再确认。 鉴定结果

如果不是和田玉就退货退款， 并且由

卖家支付来回邮费及鉴定费用。 有问

题的卖家肯定会非常不耐烦地用各种

招数 “打发” 你———这不， 笔者想买

一件回来 “解剖” 一下， 看看究竟会

收到什么材质的东西， 在拍下后尚未

付款的间歇向卖家提出了复检要求。

没想到卖家二话不说， 直接把交易关

闭了。 再联系他时， 发现他已经把我

拉入了黑名单……

网络购物需见招拆招

证券时报记者 文雨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

网络购物
日益成为一种新型便捷的购物方式

，

并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
。

但正如
硬币的两面

，

在给消费者带来购物
便利的同时

，

其副产品
，

即随之而
来的法律问题也不可小觑

。

众所周之
，

网络购物就是消费
者通过网络实现购物的过程

。

区别
于普通购物

，

其主要特点是商家与
顾客互不见面

，

通过网络使商品信
息和钱款以电子形式在网络上进行
传播

。

所以
，

网络购物有助于减少
商品销售成本

、

节约消费者的时间
和体力

、

降低商户的经营成本等
。

但值得一提的是
，

正是由于买
卖双方不当面交易

，

买方确定购买

意向之前
，

对货物的质量
、

品质
、

真伪等往往无法亲自鉴别
，

只能依
赖于卖家通过网络发布的图片和描
述作出交易判断

。

卖家诚信度以及
物品介绍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

都
直接影响着买方的购买决策

。

正如记者调查网络购玉交易时
发现

，

卖家能提供权威鉴定证书
。

鉴定方是经过国家认证的权威机构
，

出具的证书真实有效
，

并且可以随
时上网查询

；

鉴定过程是针对单件送
检样品一对一检验

，

并出具带照片的
证书

……

有权威鉴定的加分
，

相信很
多不甚了解的朋友会信以为真

。

但一旦买方收到的货物与网上
介绍不符

，

通常只能通过退货途径
解决

。

除个别卖家承诺假货赔偿外
，

实际中买方很难获得经济赔偿
。

另

外
，

网络购物的单笔交易额比较小
，

鲜有万元及以上大额交易
。

买方如
果选择退货或换货

，

多数情况下要
自行承担退换货费用

，

增加了交易
成本

，

有时候得不偿失
。

对于卖家而言
，

退货成本几乎
可忽略不计

。

正如记者提及
，

几元
一颗的材料成本

、

几元一颗的加工
成本

，

以及不到
10

元一件的鉴定成
本

，

合计单颗成本也就
10

、

20

多元
。

再加上包邮
，

单颗利润即达百元左右
，

谁还在乎微乎其微的退货率
？

针对此
，

河北功成律师事务所
薛洪增律师建议

，

首先
，

选择真实
的卖家进行网络交易

；

其次
，

选择
诚信度好的卖家进行交易

；

第三
，

尽量选择有交易安全保障的货款支
付方式

，

如支付宝等
；

第四
，

如果

确定卖家出售假货或虚假宣传
，

买
方除在网上给卖家最差评价外

，

还
应及时向网络交易平台投诉卖家

，

并提交相关证据
；

第五
，

必要时买
方可以在收货人所在地

（

即法律上
的合同履行地

）

对销售假货的卖家
提起诉讼

，

要求退货
、

承担诉讼费
用并赔偿损失

。

根据法院现行诉讼收费办法
，

诉讼请求金额在一万元以下的
，

买
方作为原告只需预先交纳

50

元案件
受理费

，

但诉讼结果卖家必然为销
售假货而付出巨大代价

。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

完善网上交
易法律法规正当时

。 “

通过对相关法律
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

，

为推动我国网上购物的良性发展提
供法律保障

。”

薛洪增律师表示
。

年内二度联手
，

国内知名律师共同征集五粮液虚假陈述诉讼委托

首批诉状被收案 五粮液虚假陈述官司开打

证券时报记者 文雨

记者近日获悉， 在五粮液被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公布一周后，

6

月

2

日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宋一欣律

师携带两位上海股民吴某、 庄某的起

诉材料， 送至成都中院立案庭立案。

两位股民涉案股数合计

70900

股， 起

诉金额合计

32.91

万元。 目前， 成都

中院已收案， 法院称将尽快审查后给

予回复。

业内人士表示， 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 人民法院收到

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 经审查， 认为

符合起诉条件的， 应当在七日内立

案， 并通知当事人； 认为不符合起诉

条件的， 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

理； 原告对裁定不服的， 可以提起上

诉。 也就是说， 上海股民起诉材料被

法院收案， 从此揭开了五粮液虚假陈

述民事赔偿案的序幕。

5

月

28

日， 五粮液刊登关于收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

告。 公告称： 经查明， 五粮液信息披

露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

2009

年

3

月

17

日， 五粮液刊登的 《澄清公告》

存在重大遗漏； 二、 五粮液在中科证

券的证券投资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

整； 三、 五粮液

2007

年年度报告存

在录入差错未及时更正； 四、 五粮液

未及时披露董事被司法羁押事项。 根

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 情

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依据 《证券法》

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决

定： 对五粮液给予警告， 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对唐桥、 王国春等

8

名高

级管理人员均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3

至

25

万元不等罚款。 公告同时称，

公司接受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将不申

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至此， 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

的宋一欣律师、 河北功成律师事务所

薛洪增律师、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陶

雨生、 刘晓雨律师、 广东奔犇律师事

务所刘国华律师、 广东经天律师事务

所郑名伟律师、 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

厉健律师等组建维权律师团， 联合向

广大五粮液投资者征集证券民事赔偿

诉讼代理， 同时代理投资者向五粮液

等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之诉。 应该说， 这是继绿大

地后， 今年国内知名律师第二次组团

联合征集诉讼委托。

“由于这次五粮液虚假陈述事实

终得以确认，” 律师团成员表示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与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关于审理证券

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

的若干规定》 等法律规定， 因五粮液

虚假陈述行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 且权益受损的投资者都可以向四川

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

讼， 就虚假陈述行为导致的投资损失

（包括投资差额损失、 印花税、 佣金及

利息） 可以向五粮液等虚假陈述行为人

要求赔偿。”

“鉴于中国证监会认定五粮液虚假

陈述违法行为涉及次数多， 持续时间

长， 故本案可能会出现多个虚假陈述实

施日、 揭露日或更正日、 基准日。” 律

师团成员初步确定， “

2007

年

11

月

30

日至

2009

年

9

月

9

日期间， 曾经交易

过五粮液股票 （包括买入或者卖出） 并

存在亏损的投资者， 均可向律师团的维

权律师提交诉讼材料， 由律师团成员区

分不同交易情况后甄别投资者是否符合

起诉条件。 符合上述条件的投资者可以

跟维权律师团成员联系。”

欲委托起诉的投资者应向律师提供

下列材料： 身份证复印件、 深圳证券

股东账户复印件、 买卖五粮液股票的

对账单或交割单原件 （需经证券公司

营业部盖章）、 联系地址邮编及电话。

律师团成员收到材料后将及时为投资

者计算投资损失， 并在指导投资者完

善相关委托手续后代理投资者提起民

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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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夫妇落马

或掀内幕监管风暴

臧小丽

涉嫌内幕交易的投行高管夫妻———

谢风华、 安雪梅近期被批捕。 根据证券

时报

5

月

23

日的报道显示， 安雪梅已

被捕， 谢风华仍在逃。 公开资料显示，

谢风华是我国首批注册保荐代表人， 北

京大学金融学硕士毕业。 在

2009

年初

跳槽中信证券投行部之前， 长期供职于

国信证券投行部， 任国信证券投资银行

部副总经理。 安雪梅也是首批保荐代表

人之一， 曾任华泰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

副总裁、 执行董事。 当前， 一场内幕交

易的监管风暴已经来临， 谢风华夫妻二

人落马并非偶然。 那么， 内幕交易的风

险究竟有多大？

监管部门掀“严打运动”

“严打” 一词在上个世纪八、 九十

年代出现频率较高， 当时针对社会治安

问题提出从严、 从快惩处犯罪的严打政

策。

2010

年， “严打” 被再度重提，

只不过对象不是社会治安， 而是内幕交

易。 （见证监会网站 《加大查处力度

严打内幕交易》 一文）

针对证券市场泛滥的内幕交易行

为， 自去年开始， 相关部门下了不少猛

药。 首先， 内幕交易经济犯罪追诉立案

标准确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联合印发 《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

准的规定 （二）》， 规定内幕人利用内

幕信息证券交易额累计在

50

万以上；

或者内幕交易获利或避免损失额累计

15

万以上； 或者多次进行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的， 均应当被追诉立案。

而依据 《刑法修正案七》， 犯内幕交易

罪， 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严重的， 判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其次， 五部委联合执法打击内幕交

易。 证监会、 公安部、 监察部、 国资

委、 预防腐败局五部门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

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 五部委联

合出动合力围堵内幕交易， 要查处一批

典型案例， 要曝光和威慑一批犯罪分

子。 其实， 打击内幕交易本无可厚非，

只是不能成为 “运动式”、 “阶段式”

的严打。 处于 “严打” 风口浪尖的谢风

华夫妇， 再一次向投资者印证内幕交易

的复杂性和泛滥性， 其已不再是上市公

司高管的专利。 从肖时庆 （曾任银河证

券总裁、 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副主任）、

李启红 （中山市原市长）、 刘宝春 （南

京经委前主任）， 到董正青 （广发证券

原总裁）、 李绍武 （国信证券原投行四

部总经理）、 安月芬 （江阴建行支行前

行长夫人） 等， 上述案件同样说明， 内

幕交易的违法责任人已经蔓延到中介机

构人士、 金融部门、 政府官员乃至他们

的妻儿父母。

面临三重法律责任

包括谢风华夫妇二人在内的上述内

幕交易涉案人士， 已经或即将面临牢狱

之灾。 除了刑事处罚以外， 内幕交易的

法律风险还涉及到要承担行政处罚和民

事赔偿责任。 对达不到刑事追诉标准的

内幕交易行为， 监管机关可以采取行政

处罚的办法来制裁。

笔者翻阅中国证监会

2010

年一年

以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经不完全

统计： 中国证监会

2010

年处罚了

10

起

内幕交易案件， 处罚的当事人共计是

22

个 （包括

2

家机构，

20

名个人）， 相

关的行政处罚文件共计有

10

份。 而

2010

年中国证监会总计处罚了

53

起案

件， 可见， 内幕交易处罚占据了不小的

处罚比例。

股民索赔大门已经开启

《证券法》 明文规定： “内幕交易

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行为人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 由于没有

配套的司法解释， 哪些原告符合赔偿条

件、 如何界定因果关系以及如何计算损

失等等， 法院缺乏明确的指导。

2010

年

12

月

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

明确表示， 要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以完善资本市场民事侵权责任制度。

立法未动， 实践先行。 多名投资者

起诉黄光裕内幕交易赔偿案已为北京二

中院受理， 黄光裕案很可能成为司法实

践推动立法的成功典型。 而中山公用内

幕交易股民索赔也正在准备和酝酿之

中。 对谢风华夫妇二人而言， 其涉嫌违

规交易的股票包括万好万家、 海通集团

等， 都有可能引发股民索赔问题。

（作者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

师， 股东维权网创办人）

十分稀罕的羊脂玉
，

居然被网店卖出白菜价
。

近来浏
览一家著名的购物网站

，

记者发现不少卖和田羊脂玉平安
扣的网店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

在亦真亦假的网络世界
中

，

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
，

把购物看个明明白白
、

真真切
切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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